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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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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义乌市跨越市场开发有限公
司

义乌市美奂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康盛工艺品厂

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扶西箱包有限公司

义乌市景邦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浙江展华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40021556

33010120140015908

33010120140015118

33010120140010870

33010120140010478

33010120140024782

33010120140024578

33010120150007674

33010120150004816

33010120140008225

33010120140010868

33010120140011663

33010120150002525

33010120140018111

33010120140019106

33010120140024020

33010120140026204

33010120140032886

33010120150033223

33010120150033230

33010120140032882

33010120140017954

33010120140024010

33010120150006018

33010120150007554

33010120140010258

33010120140018833

33010120150003662

33010120140011217

33010120140023493

33010120140025679

33010120140029641

33010120140030403

33010120140033348

33010120140034266

33010120140036724

33010120140039843

33010120140040155

33030120140016994

33030120140017383

33030120140018842

33010120140021011

33010120140021299

33010120140021823

33010120140021150

33010120140021404

33010120140021912

33010120140000559

33010120140007789

33010120140008469

3301012014001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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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合同号
33100620140024102

20140410001、20140226001、20140226002；33100120140020111

20140410001、20140226001、20140226002；33100120140019320

20140410001、20140226001、20140226002；33100120140014407

20140410001、20140226001、20140226002；33100120140014075

33100620140027365

33100620140027092

33100620140009691

33100520150001945

33100620140003188

33100620120029936

33100120150046401

33100120150046409

33100120140040481

33100120140022383

33100120140028751

33100120150008165

33100120150009829

33100620120015058

33100620120015058；33100520150001413

33100620120015058；33100520150001413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33100520140013197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33100520140013197

33100620130035349；33100520140013197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30035349

33100620140023551

33100620140023872

33100620140024311

33100620140023551；33100520140009440

33100620140023551、33100620140023872；33100520140009440

33100620140023551、33100620140023872、33100620140024311；33100520140009440

33100620130031292

33100620130031292；33100120140010987

33100620130031292；33100120140011947

33100620130031292；33100120140017741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抵押人：赵晓文、赵晓娟

抵押人：赵晓文、缪仲军

抵押人：刘晖

保证人：义乌市龚杰五金有限公司、盛英伟、龚旭进、龚英贤、赵冬玲

抵押人：义乌市康盛工艺品厂

抵押人：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保证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

抵押人：蒋照盾，葛娟姿

抵押人：蒋照盾，葛娟姿；保证人：义乌市鸿金电器有限公司，蒋照盾，蒋艺，沈小华，沈锦源

抵押人：蒋照盾，葛娟姿；保证人：义乌市鸿金电器有限公司，蒋照盾，蒋艺，沈小华，沈锦源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保证人：义乌市湖塘彩印厂、王世文、张桂兰、王忠明、王群芳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保证人：义乌市湖塘彩印厂、王世文、张桂兰、王忠明、王群芳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保证人：义乌市湖塘彩印厂、王世文、张桂兰、王忠明、王群芳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扶西印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保证人：义乌市和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晓刚、吴晓东、邵燕花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保证人：义乌市和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晓东、邵燕花、吴晓刚

抵押人：吴晓刚、杨巧英；保证人：义乌市和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晓东、邵燕花、吴晓刚

抵押人：杭州汉骄经编有限公司

抵押人：杭州汉骄经编有限公司；保证人：卫观军

抵押人：杭州汉骄经编有限公司；保证人：卫观军

抵押人：杭州汉骄经编有限公司；保证人：卫观军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55号
联系人：汪慧、柳晓阳 电话：0571-87226149 传真：0571-8722603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吴斐园 电话：0571-85775675 传真：0571-85774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6月13日

（2016）浙0326民初2495号
沈一亮：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9：2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496号

杜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9：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498号

魏鑫：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9：
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499号

汪丽华：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9：4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1号

马梦天：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9：5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2号

王玲：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
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4号

章鑫：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0：1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5号
金渝竣：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0：2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6号

陈钇如：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10：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8号

姚仁政：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0：4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09号

邵倩：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0：5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11号

高建基：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1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12号

傅华舜：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1：1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13号

柴家和：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1：2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14号

黄炜：本院受理原告徐占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
11：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713号

温州兴达经贸有限公司、浙江金山河电子有限公司、
陈帆、瞿秀芝、徐素微、陈金荣、王雷明：本院受理原告福
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9日上午
10时4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067号

温州浩翔石化有限公司、玉环胜利石化有限公司、王进
星、李春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
诉你们及中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
公司、李朝二、王海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08时
4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068号

温州浩翔石化有限公司、玉环胜利石化有限公司、王进
星、李春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
诉你们及中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宝石化能源有限
公司、李朝二、王海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09时
2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769号

林清善：本院受理原告陈光泽与被告林清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限期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林清善支付货款100.9万元及利息（利率按还款协
议约定利率2%计算，从2013年6月8日起计算）；2、被告林清
善承担本案诉讼费。定于2016年9月14日上午8：30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355号

张贤收：本院受理原告永嘉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贤收、张舜、张大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贤收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950000元，合同期内利息按月利率14‰
计算，从2015年3月31日起按借款本金1000000元至
2015年5月7日止；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其中从
2015年5月8日起按借款本金1000000元算至2015年12
月31日止，2016年1月1日起按借款本金950000元算至
还款完毕之日止。合同约定超出月利率20‰的逾期利息
原告自愿予以放弃。2、被告张舜、张大丰对上述款项及
诉讼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9日上午8：30在永嘉
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80号

李金福、卞卫琴：本院受理原告郑岩德诉李金福、卞
卫琴、陈万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280号，判决内容如下：

一、限被告李金福、卞卫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共同偿还原告郑岩德借款本金36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
率2%计算，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陈万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80元，由被告李金福、卞卫
琴、陈万国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04号

夏雪军：本院受理原告叶红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11
民初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917号

顾东杰、顾利泽：本院受理原告钱王龙诉你们及被告慈溪
市迈巴赫工具厂、顾锦杰、顾浩杰、王书琴、张建杰、顾利焕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判令慈溪市迈巴赫工具厂、
顾锦杰支付货款65600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与答辩期限分别
为送达之日起30日与30日，并定于2016年9月23日的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及张有生：本院受理的原告海
宁市红狮电梯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
司、张有生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财产保全裁定书、程序转换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浙江浩鑫工
贸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借款2000000元、支付利息87000元并
由张有生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宁市人民

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蒋郭安、人民陪审
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9月19日15时正在海
宁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2426号

杭州奇佳皮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海宁市东昊皮革
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奇佳皮革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
嘉海商初字第24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你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海宁市东昊皮革化工有限公
司价款81905元并赔偿自2015年11月26日起至本判决生
效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你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浙湖民申字第85号

孙惠玲：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杨凤美、薛建强、何会香
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原审被
告湖州东图贸易有限公司、孙惠玲、薛小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浙湖民
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2046号

郑太华、刘莉丹：本院受理原告谭永哲诉被告郑太
华、刘莉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请判令：1、被告郑太华、刘莉丹偿还原告借款10000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5年8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及诉讼代理费
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
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6年8月29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79号

杜慧燕：本院受理原告邬文斌诉被告杜慧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杜
慧燕立即偿还借款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
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由审判员肖建平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程
思瑶、人民陪审员许旻一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14
日上午9：30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63号

安吉惠家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双剑纸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吉惠家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52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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